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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計畫緣起 

台茂寬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王田廠（以下簡稱台茂）於民國 62 年成立

公司、民國 64 年設立工廠（詳附件一 公司設立登記資料），迄今已有 50

餘年之久。台茂一向秉持「卓越品質、滿意服務」的企業精神，製造生產

化工類、農業肥料類等二種類別產品；其中農業肥料可有效提高農作物生

產量，廣受市場歡迎。 
 

近年，因地球暖化、氣候變遷等環境因素，影響農作物生長條件，例

如溫度驟變、土壤酸化，導致農作物收成受到影響。為穩定糧食供應，台

茂多年投入農業肥料研究，透過奈米科技技術，將農作物所需要的微量元

素進行奈米化，可提高植株健康、減少病蟲害威脅，促進養分吸收、以增

加農作物產量。因此，台茂長年與國立中興大學植病系所、行政院農委會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等單位合作，共同進行微生物相關技術與微生物肥料

相關產品研發，故未來著力於農業肥料產品發展，需增加生產線、擴建廠

房、研發中心與倉庫，以增加農業肥料產品生產量，始符合未來發展需求。 
 

目前，台茂原廠區皆已充份開發使用，為配合市場對農業肥料的需求

成長與客製化需要，必須不斷研發新品項、提升農作物產量。民國 112 年

已取得中國大陸訂單，同時陸續與美國、巴西、菲律賓、土耳其、、、等

國家接洽，著實有擴建廠房之需要。是故，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

更處理原則規定提出擴廠計畫申請，業經經濟部 113 年 6 月 13 日經授產字

第 11351010360 號函，以及 113 年 6 月 27 日經授產字第 11351011380 號函

核准依處理原則第 2 點第 1 款「附加產值高之投資事業」認定標準（詳附

件二 核准擴廠相關函文），即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辦

理都市計畫個案變更；為落實主要計畫之指導，有效管制計畫區發展，爰

配合辦理本細部計畫擬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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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令依據 

（一） 「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第 4 點第 1 項第 5 款 

申請人應自行擬定細部計畫，配置必要之公共設施，並自行負

擔所有開發經費；其細部計畫得與主要計畫同時辦理擬定及審議，

並於主要計畫完成法定程序後，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法核定

發布實施。 

 

（二） 「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第 24 條 

都市計畫法第 24 條規定：土地權利關係人為促進其土地利用，

得配合當地分區發展計畫，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並應附具事

業及財務計畫，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縣轄市

公所依前條規定辦理。 

同法第 22 條規定：細部計畫應以細部計畫書及細部計畫圖就

左列事項表明之： 

一、計畫地區範圍。 

二、居住密度及容納人口。 

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四、事業及財務計畫。 

五、道路系統。 

六、地區性之公共設施用地。 

七、其他。 

前項細部計畫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 

 

 

 

公
開
展
覽
草
案
僅
供
參
考



 3 

三、計畫範圍與面積 

台茂原廠區位於「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區」之乙種

工業區，坐落在國道一號（王田交流道）北側。以台茂原廠區所毗鄰之農

業區為擴廠範圍，分布於大肚區興和段 473、490-1、497 地號，以及烏日區

便行段 647、649 地號等 5 筆土地，計畫面積共計 1.4863 公頃（詳圖 1-1 計

畫區位置示意圖）。 

 

公
開
展
覽
草
案
僅
供
參
考



公
開

展
覽

草
案

僅
供

參
考



 5 

貳、 主要計畫概要 
計畫區位於「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區」內，因配合

台茂毗鄰擴廠需求，依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

則辦理，主要計畫將農業區變更為乙種工業區。 

 

一、計畫年期及人口 

配合「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案」以民國 125 年為計

畫年期。鑑於，計畫區係供台茂工廠進行生產製造使用，故僅有活動人口，

約 40 人。 

 

二、土地使用計畫 

主要計畫將原農業區變更為乙種工業區，計畫面積 1.4863 公頃（詳圖

2-1 主要計畫內容示意圖）。 

 

三、細部計畫指導原則 

（一） 集中劃設作業廠區，促使新建廠房與既有廠房連通，以利廠區整

體生產作業。考量既有廠房與車輛進出動線之連貫性，新建廠房

應向既有廠房集中，以提升生產效率。 

（二） 本計畫之細部計畫由台茂自行擬定，至少劃設變更土地面積 30
％之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並自行負擔所有開發經費、管理、

維護等事宜。 

（三） 計畫區臨接農業區處至少留設寬度 1.5公尺作為綠地或公共設施

用地。 

（四） 細部計畫規劃之公共設施，應配置在現有巷道周邊，以便民眾進

出使用。 

（五） 計畫區部分範圍屬公路法第 59 條及公路兩側公私有建築物與廣

告物禁建限建辦法第 3 條第 3項劃定高速公路路權邊界外 200公
尺禁止設置樹立廣告物範圍內，故禁止設置樹立廣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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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前開公共設施用地由台茂無償捐贈予臺中市政府（經都市計畫委

員會同意得改以捐贈代金），開闢前應先送工程書圖經公共設施

主管機關認可後施工，施工經公共設施主管機關驗收並完成捐贈

後，始得請領乙種工業區之建築執照。 

（七） 乙種工業區內扣除留設相關公共設施用地之可建築基地，建蔽率

不得大於 70％，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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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發展現況分析 
一、地形地勢 

大肚區與烏日區位處臺中盆地邊緣，地形地勢呈現東北高西南低。大

肚區與烏日區海拔高度介於 30 至 200 公尺之間（詳圖 3-1 地形地勢分析

示意圖）。計畫區位於王田交流道北側，海拔高度介於 37 至 39 公尺之間。 
 

 

圖 3-1 地形地勢分析示意圖 

 

 

二、地質 

大肚區與烏日區之地質為現代沖積層，其組成物為各流域露出岩層碎

屑，以及因潮汐季風河流沖刷帶來之漂砂，其土壤為礫石及黏土（詳圖 3-2 

地質分析示意圖）。 

 
 

計畫區 

  大肚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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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地質分析示意圖 

 

 

三、土地權屬分析 

（一） 台茂原廠區範圍 

由表 3-1 土地清冊－台茂原廠區範圍、圖 3-3 土地權屬與現行計畫

內容分析示意圖可知，台茂原廠區坐落在大肚區興和段 490 地號等 19 筆土

地，面積共計 11,592.65 ㎡（1.1593 公頃，包括道路用地、第二種住宅區、

第四種住宅區、乙種工業區）（詳附件三 原廠區範圍：地籍圖、土地登記

簿謄本、附件四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其中有 14 筆土地向國有財產署承

租，租用土地面積共計 1,622.60 ㎡（詳附件五 國有基地租賃契約書）。依

民國 100 年 9 月 8 日台財產管字第 10040040042 號函：…就事實狀況認定

位置情形特殊之國有非公用土地或併計鄰接國有土地面積達 1,650.00 ㎡以

上者，不予讓售…。鑑於上揭規範，承租有國土地當中興和段 422、422-2、

444、463、464、467、606-2 地號等 7 筆土地是部分承租，是故承租 14 筆

土地總面積超過 1,650.00 ㎡，無法申購國有土地。 
 

計畫區 

 
大肚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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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土地清冊－台茂原廠區範圍 

項目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地籍面積 
（㎡） 

使用面積 
（㎡） 

土地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1 大肚區 興和段 422 1,231.88 94.00 道路用地 國有財產署 

2 大肚區 興和段 422-2 158.64 135.00 第四種住宅區 國有財產署 

3 大肚區 興和段 444 396.27 9.00 第二種住宅區 國有財產署 

4 大肚區 興和段 462 1.75 1.75 第四種住宅區 國有財產署 

5 大肚區 興和段 462-1 20.21 20.21 道路用地 國有財產署 

6 大肚區 興和段 463 166.85 29.00 第四種住宅區 國有財產署 

7 大肚區 興和段 464 221.45 219.93 第四種住宅區 國有財產署 

8 大肚區 興和段 465 14.79 14.79 第二種住宅區 國有財產署 

9 大肚區 興和段 466 0.27 0.27 乙種工業區 國有財產署 

10 大肚區 興和段 467 167.30 160.60 乙種工業區 國有財產署 

11 大肚區 興和段 468 367.37 367.37 第二種住宅區 國有財產署 

12 大肚區 興和段 469 76.80 76.80 第二種住宅區 國有財產署 

13 大肚區 興和段 471 491.39 491.39 乙種工業區 國有財產署 

14 大肚區 興和段 472 166.59 166.59 乙種工業區 林冬霧 

15 大肚區 興和段 490 9,285.56 9,285.56 乙種工業區 台茂 

16 大肚區 興和段 491 270.09 270.09 乙種工業區 林冬霧 

17 大肚區 興和段 509-1 91.74 91.74 第二種住宅區 台茂 

18 大肚區 興和段 511-1 156.07 156.07 乙種工業區 台茂 

19 大肚區 興和段 606-2 3.37 2.49 乙種工業區 國有財產署 

    小計   13,288.39 11,592.65   

註 1：國有財產署持有土地，其中使用面積即為承租面積。 

註 2：台茂寬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為台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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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擴廠範圍 

以台茂原廠區所毗鄰之農業區為擴廠範圍，分布在大肚區興和段 473、

490-1、497 地號，以及烏日區便行段 647、649 地號等 5 筆土地，面積共計

1.4863 公頃（14,862.68 ㎡）（詳表 3-2 土地清冊－擴廠範圍）。土地所有權

人包括林冬霧、台茂，二者皆同意變更農業區為乙種工業區，專供台茂工

廠使用（詳附件四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附件六 擴廠範圍：地籍圖、土

地登記簿謄本、附件七 土地變更、捐贈公設用地同意書）。 

 

 

表 3-2 土地清冊－擴廠範圍 

項目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地籍面積 

（㎡） 
土地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1 大肚區 興和段 473 1,331.77 農業區 林冬霧 

2 大肚區 興和段 490-1 17.05 農業區 台茂 

3 大肚區 興和段 497 4,155.80 農業區 林冬霧 

4 烏日區 便行段 647 9,242.32 農業區 林冬霧 

5 烏日區 便行段 649 115.74 農業區 台茂 

    小計   14,862.68     

註：台茂寬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為台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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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分區分析 

由表 3-1 內容，彙整成土地權屬與土地使用分區分析表（詳表 3-3）。

台茂原廠區使用範圍中，乙種工業區使用面積 10,533.06 ㎡（占 90.86％）、

第二種住宅區使用面積 559.70 ㎡（占 4.83％）、第四種住宅區使用面積 385.68

㎡（占 3.33％）、道路用地使用面積 114.21 ㎡（占 0.98％）。國有財產署租

用土地面積 1,622.60 ㎡（占 14.00％）、台茂持有土地面積 9,533.37 ㎡（占

82.23％）、林冬霧持有土地面積 436.68 ㎡（占 3.77％）。 

 

鑑於，國有土地無法承購，並且該處亦無增建計畫；是故，本計畫僅

針對乙種工業區毗鄰農業區部分進行擴廠，以設置新建廠房、新增生產線

設施。 

 

表 3-3 台茂原廠區－土地權屬與土地使用分區分析表 
土地權屬 

 
土地使用分區 

國有 
財產署 

台茂 林冬霧 小計 

乙種 
工業區 

面積（㎡） 654.75 9,441.63 436.68 10,533.06 

比例（％） 5.56％ 81.44％ 3.77％ 90.86％ 

第二種 
住宅區 

面積（㎡） 467.96 91.74 -- 559.70 

比例（％） 4.04％ 0.79％ -- 4.83％ 

第四種 
住宅區 

面積（㎡） 385.68 -- -- 385.68 

比例（％） 3.33％ -- -- 3.33％ 

道路用地 
面積（㎡） 114.21 -- -- 114.21 

比例（％） 0.98％ -- -- 0.98％ 

合計 
面積（㎡） 1,622.60 9,533.37 436.68 11,592.65 

比例（％） 14.00％ 82.23％ 3.77％ 100.00％ 

註：台茂寬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為台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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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使用現況 

台茂持有之乙種工業區因未臨接計畫道路，故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

區分署承租大肚區興和段 422、422-2、444、462、462-1、463、464、465、

466、467、468、469、471、606-2 等 14 筆國有土地，作為進出通路使用，

以銜接西側王田街（8 公尺），以及作為管理室、圍牆、停車棚等使用（詳

圖 3-4 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台茂原廠區位於國道一號（王田交流道）北側。台茂原廠區坐落在乙

種工業區，已興建辦公室、廠房、倉庫等使用，其中僅有小部分廠房坐落

在第二種住宅區。 

 

台茂原廠區東側農業區（擴廠土地），現況有部分生產設備已設置完

成，其餘為空地、農作使用，與其相鄰之農業區現況為農作使用。台茂原

廠區南側農業區（擴廠土地），部分做倉庫使用，其餘為空地，與其相鄰之

農業區部分為住宅使用、部分通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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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通系統分析 

由圖 3-5 可知，台茂原廠區位於國道王田交流道北側，台茂原廠區藉由

西側王福街（8 公尺）、興和路（12 公尺）銜接台 1 線（沙田路一段，40m）。

台茂原廠區與台 1 線（沙田路一段）僅相距 750 公尺，由台 1 線往東可通

往臺中市區、王田交流道上高速公路，往西可通往龍井區，往南可通往彰

化地區。目前，台茂原廠區以西側住宅區為對外聯絡之進出口（詳圖 3-6 建

築線指定成果示意圖）。另外，在西側、北側與南側分別臨接臨接 8 公尺、

3.98 至 4.42 公尺、2.51 至 4.01 公尺寬之現有巷道（詳附件八 建築線指定

成果）。 

 

圖 3-5 台茂原廠區位置及進出動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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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環境敏感地區分析 

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第 3 規定，進行環境敏感地

區查詢分析。由表 3-4 可知，計畫區除部分地區位於高速公路路權邊界外

200 公尺禁止設置樹立廣告物範圍內，依法不得設置樹立廣告物，應從其規

定；非屬其它相關管制之環境敏感地區。另外，計畫區亦非屬臺中市政府

公告石虎熱區範圍（詳附件九 環境敏感地查詢結果）。 

 

表 3-4 環境敏感地區查詢結果 
法規名稱 環境敏感地區項目 查詢結果 備註 

都市計畫

工業區毗

鄰土地變

更處理原

則 

1. 重要水庫集水區 
是□ 否■ 

附件九 第 1 級第 21 項、

第 2 級第 19 項 

2.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是□ 否■ 附件九 第 2 級第 20 項 

3. 軍事禁限建範圍 
是□ 否■ 附件九 第 2 級第 33 項 

都市計畫

農業區變

更使用審

議規範 

1. 水利法及臺灣省水庫蓄水使用

管理辦法公告之水庫蓄水範圍 
是□ 否■ 附件九 第 1 級第 21 項 

2. 依水利法及淡水河洪水平原管

制辦法公告之防洪區 
是□ 否■ 附件九 第 1 級第 3 項 

3. 依水利法劃設之河道或行水區 是□ 否■ 附件九 第 1 級第 2 項 

4.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劃定之古蹟

保存區 
是□ 否■ 附件九 第 1 級第 13 項 

5.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之生態

保育區、自然保留區 是□ 否■ 
附件九 第 1 級第 7、10、

12 項、第 2 級第 11 項 

6. 依野生動物保育法之野生動物

保護區 
是□ 否■ 附件九 第 1 級第 9 項 

7. 依國家安全法施行細則劃定公

告之下列地區： 
(1)海岸管制區之禁建區 
(2)山地管制區之禁建區 
(3)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之禁建區 

是□ 否■ 附件九 第 2 級第 33 項 

8. 依電信法及衛星微波通信放射

電波範圍禁止及限制建築辦法

劃定之禁止建築地區 
是□ 否■ 附件九 第 2 級第 26 項 

9. 位屬依民用航空法及航空站、

飛行場、助航設備四周禁止限

制建築物及其他障礙物高度管

理辦法劃定之禁止建築地區 

是□ 否■ 附件九 第 2 級第 27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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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環境敏感地區項目 查詢結果 備註 

10. 依公路法及公路兩側公私有建

物廣告物禁建限建辦法劃定之

禁建地區 

是■ 否□ 

附件九 第 2 級第 30 項 

 

非屬禁建、限建範圍，但

部分土地屬高速公路路權

邊界外 200 公尺禁止樹立

廣告物範圍內，依法不得

設置樹立廣告物 

11. 依大眾捷運法及大眾捷運系統

兩側公私有建築物與廣告物禁

止及限制建築辦法劃定之禁建

地區 

是□ 否■ 附件九 第 2 級第 31 項 

12. 依原子能法施行細則劃定之禁

建區 
是□ 否■ 附件九 第 2 級第 29 項 

13. 依行政院核定之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劃設之自然

保護區 
是□ 否■ 

附件九 第 1 級第 10 項、

第 1 級第 11 項、第 2 級第

9 項 

 14. 是否屬山坡地 
是□ 否■ 附件九 第 2 級第 6 項 

 15. 是否屬臺中市公告之石虎熱區

範圍 是□ 否■ 
附件九 1130830 中市農

林字第 1130035618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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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規劃構想 
一、相關規定 

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規定：（1）申請人申請變更

之土地總面積不得超過 5 公頃及原有廠地面積之 1.5 倍；（2）應至少劃設變

更都市計畫土地總面積 30％之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需自行管理、維護；

（3）公共設施用地應無償捐贈予直轄市政府、自行管理、維護；（4）申請

人應自行擬定細部計畫，配置必要公共設施，並自行負擔開發經費；（5）

變更工業區扣除公共設施用地之可建築基地，最大建蔽率、容積率分別為

70％、210％。 

有鑑於此，擴廠土地之土地所有權人願意無償捐贈 30％之公共設施用

地予臺中市政府，並且自行開發、管理、維護（詳附件七 土地變更、捐

贈公設用地同意書）。由表 3-3 可知，台茂原廠區使用乙種工業區面積為

1.0533 公頃，變更面積 1.4863 公頃＜1.5800 公頃（1.0533✕1.5=1.5800）、

1.4863 公頃＜5.0000 公頃，故符合上揭規定。 

另外，由環境敏感地區分析內容可知，計畫區部分屬公路法第 59 條及

公路兩側公私有建築物與廣告物禁建限建辦法第 3 條第 3 項劃定高速公路

路權邊界外 200 公尺禁止設置樹立廣告物範圍內。是故，規範計畫區禁止

設置樹立廣告物。 

 

二、周邊公共設施分布檢討 

由圖 4-1 可知，在台茂原廠區半徑 500 公尺範圍內，已設置機關用地、

兒童遊樂場用地、市場用地等公共設施，其中機關用地與兒童遊樂場用地

已開闢，市場用地尚未開闢；計畫區西側與北側部分計畫道路尚未開闢

（4m、8m、18m）。另外，在計畫區北側有知高圳雪蓮登山步道、西側有知

高圳生態步道，然而周邊地區卻無停車空間可供停車，日前遊客只能將小

汽車就近臨停在路邊或附近寺廟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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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設施規劃 

依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第 10 點規定，變

更土地應配置 30％之隔離綠帶或設施，並且寬度至少 1.5 公尺。同法第 11

點規定，隔離設施之認定，指具有隔離效果之通路、水路、空地、廣場、

平面停車場、開放球場、蓄水池及滯洪池等非建築之開放性設施。 

 

由圖 4-1 可知，計畫區周邊已設置機關用地、市場用地、兒童遊樂場用

地等公共設施，故為提供民眾多樣性的公共設施服務，則不規劃性質重複

之公共設施。另外，長久以來附近居民多次向台茂商借廠區空地舉辦喜慶

宴客。有鑑於此，考量附近居民與周邊休憩步道整體發展需求，本計畫設

置公園、隔離綠帶等公共設施，開放供民眾使用，以提供公園休憩、停車、

隔離綠帶等設施。 

 

另外，由圖 3-6 可知，北側現有巷道可進入計畫區，是故將 30％之公

共設施用地（公園用地與綠地用地）配置於東側之擴廠土地。 

 

同時，規範計畫區臨接農業區處至少留設寬度 1.5 公尺作為綠地或公共

設施用地，以維護周邊農業生產環境。是故，本計畫符合留設 30.00％公共

設施用地（隔離綠帶或設施），以及周邊留設 1.5 公尺以上隔離綠帶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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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實質發展計畫 
一、計畫範圍及面積 

計畫區坐落於國道王田交流道北側，包括大肚區興和段 473、490-1、

497 地號，以及烏日區便行段 647、649 地號等 5 筆土地，計畫面積 1.4863

公頃。 

 

二、計畫年期及人口 

配合臺中市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案，以民國 125 年為計畫

年期。鑑於，計畫區係供台茂工廠進行生產製造使用，故僅有活動人口，

約 40 人。 

 

三、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 

本計畫規劃兩處乙種工業區，面積共計 1.0404 公頃（占 70.00％），規

劃公園用地與綠地用地等公共設施，面積共計 0.4459 公頃（30.00％）（詳

表 5-1 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圖 5-1 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表 5-1 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分區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土地使用分區 
乙種工業區 

乙工 1 0.6249 42.05% 

乙工 2 0.4155 27.95% 

小計 1.0404 70.00% 

公共設施用地 

公園用地 0.4010 26.98% 

綠地用地 0.0449 3.02% 

小計 0.4459 30.00% 

合計 1.4863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際測量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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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廠房建築計畫 

擴廠範圍分為東側與南側兩處，故分別討論廠房建築計畫，以及檢核

建築面積、樓地板面積、建蔽率、容積率。由土地使用計畫內容，可知東

側規劃乙種工業區（乙工 1）面積 0.6249 公頃，該處新建一棟廠房、既有

生產設備二處，其中桶槽係屬雜項執照範疇，故不列入建築面積、樓地板

面積試算，其建蔽率 29.38％、容積率 33.31％（詳圖 5-1 土地使用計畫示

意圖、圖 5-2 整體規劃示意圖、表 5-1 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表 5-2 建

蔽率與容積率檢討試算表）。 

 

南側規劃乙種工業區（乙工 2）面積 0.4155 公頃，該處既有倉庫將配

合拆除後新建一棟廠房，其建蔽率 33.90％、容積率 69.02％。由此可知，

兩處之建蔽率未超過 70％、容積率未超過 210％。 

 

表 5-2 建蔽率與容積率檢核表 
面積 

 
分區 

計畫面積

（㎡） 
建築面積

（㎡） 
樓地板面

積（㎡） 

檢核 

建蔽率 容積率 

乙工 1 6,248.37 1,836.27 2,081.73 
29.38％<70％ 

，符合規定 

33.31％<210％ 

，符合規定 

乙工 2 4,154.87 1,408.52 2,867.78 
33.90％<70％ 

，符合規定 

69.02％<210％ 

，符合規定 

合計 10,4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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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廠房設置綠色基盤設施、水資源再利用、使用低耗能設備、開發

綠色替代能源等生態環境營造策略，以降低開發衝擊。 

（一） 強化綠色基盤設施 

在擴廠範圍內，除廠房、通道、工作緩衝區之外，其餘空間均

予以綠化或以透水舖面，提升計畫區綠化質量及基地保水功能。 

（二） 水資源再利用 

新建廠房時，需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4-3 條規定

設置雨水貯集滯洪設施，以因應降雨時進行貯留，故不影響周邊排

水（詳圖 5-3 設置雨水貯集滯洪池示意圖）。 

新建廠房應設置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及濾水設施，收集雨水並處

理後，作為公共設施用地之澆灌（灑），可增加基地保水功能。 

（三） 使用低耗能設備 

應用廠房設計手法增加廠房機械通風性及採光度；在日常節能

部分，應選用節能空調設備或節能燈具為主，並使用分區開關控

制，以隨時關閉無人使用之空間照明設備。未來針對生產、倉儲功

能之作業廠房，將優先選用低污染之載運機具，以落實節能減碳目

標。 

（四） 開發綠色替代能源 

新建廠房屋頂規劃設置太陽能板發電，產生之電能將直接連結

至廠區電源系統、路燈設備使用，以提高替代能源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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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動線、交通衝擊分析及停車規劃 

（一） 交通動線 

應用北側與東側之現有巷道做為公共設施之通行動線。另外，考量既

有廠房與動線配置，在擴廠範圍規劃能與其相互銜接之出入通道，促進廠

區交通動線順暢、通行便利（詳圖 5-4 交通動線示意圖）；並以台茂原廠

區既有通路作為進出道路。 

 

圖 5-4 交通動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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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周邊交通系統現況調查 

1.道路幾何特性 

計畫區周邊之王福街、興和路、王福街二巷、王福街五巷之道

路幾何特性分析內容，詳圖 5-5 周邊交通調查項目及位置示意

圖、表 5-3 周邊交通調查分析項目表、表 5-4 周邊道路幾何特

性分析表、圖 5-6 周邊道路系統現況調查示意圖。 

 

 

圖 5-5 周邊交通調查項目及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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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周邊交通調查分析項目表 

調查項目 調查位置 調查目的 調查時間 

路

口 

路口號誌 興和路與王福街

口 
調查現有號誌化路口時制

設計 
平日晨、昏

峰 
路口轉向

交通量 
興和路與王福街

口 
王福街與王福街

二巷及五巷口 

調查路口之交通量、流向

分佈及交通組成 
平日晨、昏

峰 

路口延滯 興和路與王福街

口 
調查路口車輛延滯，藉以

評估路口服務水準 
平日晨峰 

路

段 

道路幾何

特性 
興和路 
王福街 
王福街二巷 
王福街五巷 

調查路寬、路型、車道數

與寬度、停車格及人行道

等設施 

 

路段交通

量 
調查路段交通量及，藉以

評估路段服務水準（以交

通量（V）/路段容量（C）
分析） 

平日晨峰 

資料來源：本計畫調查，調查時間 114.5.6。 

 

 

表 5-4 周邊道路幾何特性表 

道路 
名稱 

起訖點 
道路 
寬度 
（M） 

車道

數 
中央 
分隔 

車道佈設 
快車

道 
寬度 

機慢車

道寬度 
路肩

寬度 

停車

位寬

度 

人行

道寬

度 

興和路 
沙田路-計畫區

北側邊界 
12 2 標線 – 3.5m 0.5-1 無 無 

王福街 
王田圳-台茂公

司 
8 2 無 – 3.5m 無 無 無 

王福街 2
巷 

王福街-王田里

公園 
5-6 2 無 – 2m 無 無 無 

王福街 5
巷 

王福街-高速公

路涵洞 
5-6 2 無 – 2m 無 無 無 

資料來源：本計畫調查，調查時間 1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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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周邊道路系統現況調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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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通號制 

號誌設施之功能，乃針對不同地點與不同車流型態，制定各路

口最適當交通控制時制時相，以有效管制交通，發揮交通設施之效

率。若號誌控制完善，可合理分配不同方向之衝突車流對路口使用

之時間分享，使主要車流在合理之速率下能順利進行駛減少遲滯。 

經現地調查可知，計畫區周邊設置交通號誌化路口為興和路與

王福街交會路口，號誌時相類型仍採最簡單之普通二時相，號誌設

計以興和路車流為主，分配綠燈通行秒數為 40 秒，王福街綠燈通

行秒數則為 30 秒（詳表 5-5 周邊交通號誌路口之時制設計、圖

5-7 周邊路口現況照片圖）。 

 

表 5-5 周邊交通號誌路口之時制設計 

路口名稱 時相列 
綠燈 
(秒) 

黃燈 
(秒) 

全紅 
(秒) 

週期 
(秒) 

 

 

30 3 2 

80 

 

40 3 2 

資料來源：本計畫調查，調查時間：114.5.6，17:15 至 18:15。 

 

3.路口轉向交通量調查 

路口轉向交通流量係於晨、昏尖峰時段依各方向、車種加以統

計，並依表 5-6 之小客車當量值(PCE)換算為小客車單位(PCU)，統

計試算結果詳表 5-7 之路口尖峰小時流量表、圖 5-8 興和路與王

福街尖峰時段路口轉向交通量、圖 5-9 王福街與王福街二巷及五

巷尖峰時段路口轉向交通量。由此可知，計畫區周邊主要出入道路

興和路及王福街，以興和路之交通流量相對較多，王福街車流相對

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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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市區交叉路口小客車當量值(PCE) 

車種 
轉向 

大型車 小型車 機車 

左轉 2.3 1.5 0.5 
直行 1.5 1.0 0.3 
右轉 2.0 1.3 0.4 

資料來源：交通部「交通工程手冊」，79 年出版。 

 

 

  
興和路與王福街路口（有號誌路口） 

 

  
王福街與王福街二巷、五巷（無號誌路口） 

 

圖 5-7 周邊路口現況照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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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路口交通流量表 

路

口 
調查

時段 

路

口

編

號 

每小時 
流量 

路口轉向交通量(輛/小時) 

輛 PCU 

左轉 直行 右轉 

大

型

車 

小

型

車 

機

車 

小

計

PC
U 

大

型

車 

小

型

車 

機

車 
小計

PCU 

大

型

車 

小

型

車 

機

車 

小

計

PC
U 

興

和

路

與

王

福

街 

0715 
│ 

0815 

1 185 128 2 35 45 80 0 16 66 36 1 2 18 12 

2 229 226 1 7 6 16 54 68 33 159 1 28 31 51 

3 132 68 0 3 27 18 0 5 68 26 0 13 16 24 

4 136 134 1 0 3 4 50 35 29 159 0 4 14 11 

1715 
│ 

1815 

1 114 69 0 20 27 44 0 3 54 19 0 2 8 6 

2 177 186 5 10 6 30 24 29 18 71 0 56 29 85 

3 147 73 0 1 12 8 2 13 91 44 0 10 18 21 

4 119 91 0 1 7 5 2 59 21 69 0 6 23 17 

王

福

街

與

王

福

街

二

巷

、

五

巷 

0715 
│ 

0815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69 39 0 8 21 23 1 3 30 14 0 0 6 3 

3 169 104 0 8 36 30 0 9 6 11 1 19 90 63 

4 56 41 0 0 0 0 0 9 7 11 0 15 25 30 

1715 
│ 

1815 

1 12 12 0 2 3 5 0 2 3 3 2 0 0 4 

2 106 63 0 7 76 49 0 10 13 14 0 0 0 0 

3 147 79 0 8 29 27 0 1 0 1 0 8 101 51 

4 80 48 2 0 0 5 0 8 27 16 0 11 32 27 

資料來源：本計畫調查。興和路與王福街 114.5.6 至 114.5.7 調查。王福街與王福街二巷、五巷 114.5.13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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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峰 

 
昏峰 

 

圖 5-8 興和路與王福街尖峰時段路口轉向交通量 

調查時間： 
114.5.7(三) 
07:15～08:15 
平日 

調查時間： 
114.5.6(二) 
17:15～18:15 
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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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峰 

 
昏峰 

 

圖 5-9 王福街與王福街二巷及五巷尖峰時段路口轉向交通量 

 

調查時間： 
114.5.13(二) 
07:15～08:15 
平日 

調查時間： 
114.5.13(二) 
17:15～18:15 
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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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現況道路服務水準分析 

現況之周邊路口、路段之服務水準，調查分析內容如下。 

(1)交叉路口服務水準分析 

交叉路口服務水準分析係調查路口車輛延滯，藉以評估路口服

務水準。因基地臨近之王福街與王福街二巷及五巷路口因未設置紅

綠燈，且因車流量相當小，故不做此項服務水準分析，僅做興和路

與王福街之路口車輛延滯。依據路口車輛延滯調查結果其服務水準

為 A 級（詳表 5-8 路口延滯及服務水準、表 5-9 號誌化交叉路

口服務水準等級），顯示此路口並無延滯之情形，其交通相當順暢。 

 

表 5-8 周邊路口延滯及服務水準 

路口 時段 流向 

每一臨近

車輛平均

延滯 
(秒) 

服務 
水準 

整體交叉

路口平均

延滯(秒/
輛) 

服務

水準 

 

晨峰 

1 6.0 A 

7.9 A 
2 7.5 A 

3 45.0 C 

4 5.8 A 

資料來源：本計畫調查，調查時間 114.5.7。 

 

表 5-9 號誌化交叉路口服務水準等級 
服務水準 平均停等延滯 d(秒/車) 

A d≦15 
B 15＜d≦30 
C 30＜d≦45 
D 45＜d≦60 
E 60＜d≦80 
F d＞80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11 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P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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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路段服務水準分析 

道路之路段服務水準評估，主要以「交通量（V）/路段容量（C）」

評估其服務水準（詳表 5-10、表 5-11、表 5-12），再輔以「平均旅

行速率」分析（詳表 5-13、表 5-14）。 

以「V/C 值」分析，基地附近路段之上、下班時間道路服務水

準，均為 A 級，顯示交通狀況良好。如以旅行速率分析，則旅行

速率介於 19～27km/hr 之間，服務水準則為 A～B 級，該路段道服

務水準良好。 

基地周邊路段及路口服務水準與路段旅行速率分析結果，分別

詳圖 5-10 平日尖峰時間路段及路口服務水準示意圖、圖 5-11 平

日尖峰時間(晨峰)路段旅行速率示意圖。 

 

表 5-10 道路服務水準與 V/C 關係表 
服務水準 V/C 交通性質 

A 0.00〜0.37 自由車流 
B 0.38〜0.62 穩定車流(少許延滯) 
C 0.63〜0.79 穩定車流(延滯可接受) 
D 0.80〜0.91 接近不穩定車流(延滯可容忍) 
E 0.92〜1.00 不穩定車流(延滯不可容忍) 
F ＞1.00 強迫車流(交通已阻塞)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研所，2011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79 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 

 

表 5-11 道路路段容量計算標準 
C＝F*N*1000＋（W－P）*200 
C：路段容量（p.c.u.）    F：路型修正係數  
N：快車道數            W：慢車道寬度（公尺） P：停車位寬（公尺） 

道路分類與路型因素 修正係數 

快速道路 1.4 

快慢車道及中央分隔 1.3 

快慢車道分隔 1.1 

中央分隔 1.0 

中央標線分隔 0.8 

無標線 0.6 

資料來源：市區道路交通工程管理策略之研究，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民國 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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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興和路及王福街路段服務水準(V/C)表(平日晨峰及昏峰) 

路段 
名稱 

時間 方向 
容量 C 
(pcu/hr) 

尖峰 
流量 V 
(pcu/hr) 

V/C 
服務 
水準 

興和路 

王福街 
以北 

晨峰 
往南 800 129 0.16 A 

往北 800 180 0.23 A 

昏峰 
往南 800 85 0.11 A 

往北 800 81 0.10 A 

王福街 
以南 

晨峰 
往南 800 189 0.24 A 

往北 800 208 0.26 A 

昏峰 
往南 800 113 0.14 A 

往北 800 155 0.19 A 

王福街 

興和路 
以西 

晨峰 
往東 600 55 0.09 A 

往西 600 56 0.09 A 

昏峰 
往東 600 64 0.11 A 

往西 600 53 0.09 A 

興和路 
以東 

晨峰 
往東 600 68 0.11 A 

往西 600 96 0.16 A 

昏峰 
往東 600 113 0.19 A 

往西 600 52 0.09 A 

資料來源：本計畫調查，調查時間 114.5.6、114.5.7。 

 

 
圖 5-10 平日尖峰時間路段及路口服務水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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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周邊道路旅行速率及服務水準表(平日晨峰) 

路

名 
時

間 
位置 

(介於) 

路段 
長度 

(公尺) 
方向 

尖峰 
流量 V 
(pcu/hr) 

平均旅行

速率 
(Km/hr) 

速限 
(Km/hr) 

(註) 

平均旅

行速率/
速限 

服務 
水準 

興

和

路 

晨

峰 

王福街

以北至

致穎企

業 

280 

往南 129 22.7 30 0.76 B 

往北 180 27.1 30 0.90 A 

王 福 街

以 南 至

王 田 里

福德祠 

200 
往南 189 25.3 30 0.84 A 

往北 208 19.6 30 0.65 B 

王

福

街 

晨

峰 

興和路

以東至

本工廠

前 

370 

往東 68 19.9 30 0.66 B 

往西 96 19.1 30 0.64 B 

資料來源：本計畫調查。調查時間 114.5.19。 

註：都市計畫道路寬度為 12M 及 8M，因部分路段彎曲且仍未依計畫開闢，故速限採巷道之速限 30 Km/hr。 

 

表 5-14 市區及郊區幹道服務水準等級劃分標準 

服務水準等級 
平均旅行速率/速限 

(V/VL) 

A V/VL≧O.8 

B 0.6≦V/VL＜0.8 

C 0.5≦V/VL＜0.6 

D 0.4≦V/VL＜0.5 

E 0.2≦V/VL＜0.4 

F V/VL＜0.2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22 年台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P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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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平日尖峰時間(晨峰)路段旅行速率示意圖 

 

（三） 擴廠前（現況分析）－廠區交通、停車空間分析 

1.廠區上下班交通旅次量及交通維持措施 

由表 5-15、表 5-16 可知，廠區平日晨峰、昏峰時段進出交通

量，以晨峰小時進入之交通量約 13PCU，昏峰小時離開之交通量

約 6 PCU，顯示工廠進出交通量不多，並且在上下時段安排管理員

在大門口進行交通維持管理。 

 

表 5-15 廠區平日尖峰小時進出交通量 

時段 

進 出 

大貨車 
小汽

車 
機車 

小計 大貨

車 

小汽

車 
機車 

小計 

輛 PCU 輛 PCU 

晨峰 0 9 12 21 13 0 0 0 0 0 

昏峰 0 0 0 0 0 0 4 6 10 6 
註：小汽車當量－大型車 1.5、小型車 1.0、機車 0.3。 
資料來源：本計畫調查。調查時間 11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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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6 廠區平日尖峰小時進出交通方向 

時

段 
方向 

進 出 

大貨

車 

小汽

車 
機車 

小計 大貨

車 

小汽

車 
機車 

小計 

輛 PCU 輛 PCU 

晨

峰 

王福街 0 9 6 15 11 0 0 0 0 0 

5 巷 0 0 6 6 2 0 0 0 0 0 

昏

峰 

王福街 0 0 0 0 0 0 2 3 5 3 

5 巷 0 0 0 0 0 0 2 3 5 3 
註：小汽車當量－大型車 1.5、小型車 1.0、機車 0.3。 
資料來源：本計畫調查。調查時間 114.5.13。 

 

2.現況停車空間 

在台茂原廠區大門處，目前設有 25 席機車停車位（詳圖 5-2 

整體規劃示意圖），在原廠區內設置 21 席小汽車停車位（含在室內

設置 5 席小汽車停車位）。擴廠前，台茂工作人員共有 28 人，其中

16 人騎乘機車（57％）、12 人開小汽車（43％），現況設置之停車

空間滿足需求（詳表 5-17 現況停車空間需求檢討表）。 

 

表 5-17 現況停車空間需求檢討表 

交通工具 

停車 

機車 小汽車 合計 

需求 設置 需求 設置 需求 

停車位（席） 16 25 12 21 -- 

比例 57％  43％  100％ 

檢核（席）  
滿足 

25＞16 
 

滿足 

21＞12 
 

資料來源：本計畫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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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擴廠後－停車空間分析、交通衝擊影響分析 

1.擴廠後停車空間分析 

擴廠後台茂工作人員由 28 人增加至 59 人，增加 31 人。由表

5-18 可知，依現況使用機車、小客車比例，推估擴廠後增加 18 席

機車與 13 席小汽車停車位之需求。本計畫在擴廠範圍（乙工）增

設 24 席機車與 28 席小汽車停車位，共計機車 49 席與小汽車 49 席

等停車位（詳圖 5-2 整體規劃示意圖），故滿足擴廠後停車需求。 

 

表 5-18 擴廠前後員工人數之停車空間檢討 
種類 

擴廠前後 
機車（席） 小汽車（席） 合計 

需求 乙工設置 需求 乙工設置 需求（席） 

擴廠前 
人數 16 25 12 21 -- 
比例 57％  43％  100％ 

擴廠增設 
人數 18 24 13 28 -- 
比例 57％  43％  100％ 

擴廠後 

人數 34 49 25 49 -- 
比例 57％  43％  100％ 

檢核  
滿足 

49＞34 
 

滿足 
49＞25 

 

資料來源：本計畫調查及推估。 

 

2.擴廠衍生交通量推估 

(1)員工衍生交通量 

依廠區平日尖峰小時進出交通方向調查表（表 5-16），並將汽

機車數量依小汽車轉為各方向之交通量推估擴廠後衍生交通量進

出。 

(2)貨運衍生交通量 

依據產量推估擴廠後每天出貨車次最大約為 8 次（表 5-19），

為確保交通服務品質，本計畫以合計最大值計算，分派於尖峰小時

之最大出貨車次以 2 車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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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9 擴廠後貨運衍生車次推估 

 擴廠情形 

貨運形情 

擴廠前 擴廠後 合計

最大

值 
送貨情

形 
平均值 最大值 

送貨情

形 
平均值 最大值 

每天貨運噸數（公噸） 0～6 3 6 2～11 6.5 11 17 

每天貨運次數（車次） 0～2 1 2 2～6 4 6 8 

年產量（公噸） 615 1,353 1,968 
資料來源：依照 113 年 5 月至 114 年 5 月台茂紀錄貨運情形，以及經濟部 113 年 6 月 13 日經授產字第

11351010360 號函核定擴展計畫之擴廠產量，並且進行擴廠後以 17 噸貨車運送車次推估。 

 

上述擴廠後員工及貨運加總及分派進出方向後如表 5-20 擴

廠後衍生交通量進出方向預估。 

 

 

表 5-20 擴廠後衍生交通量進出方向預估 

時

段 
方向 

進 出 

大貨

車 
小汽

車 
機車 

小計 大貨

車 
小汽

車 
機車 

小計 

輛 PCU 輛 PCU 

晨

峰 

王福街 2 13 9 24 19 0 0 0 0 0 

5 巷 0 0 9 9 3 0 0 0 0 0 

昏

峰 

王福街 0 0 0 0 0 2 7 9 18 13 

5 巷 0 0 0 0 0 0 6 9 15 9 

資料來源：本計畫推估 

註：小汽車當量－大型車 1.5、小型車 1.0、機車 0.3。 

 

3.自然成長交通量推估 

以民國 117 年（2028 年）為目標年，進行期預測計畫區周邊未

來交通量。由表 5-21 可知，臺中市近年來之交通成長量約為 1.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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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近年來臺中市汽機車成長統計表 
種類 

年度 

汽車 機車 

數量(輛) 增減數 增減率 數量(輛) 增減數 增減率 

100 940,472 — — 1,744,402 — — 

101 966,495 26,023 2.77％ 1,759,900 15,498 0.89％ 

102 990,717 24,222 2.51％ 1,678,392 -81,508 -4.63％ 

103 1,015,213 24,496 2.47％ 1,647,752 -30,640 -1.83％ 

104 1,042,587 27,374 2.70％ 1,650,878 3,126 0.19％ 

105 1,060,518 17,931 1.72％ 1,665,116 14,238 0.86％ 

106 1,078,943 18,425 1.74％ 1,687,364 22,248 1.34％ 

107 1,093,995 15,052 1.40％ 1,706,686 19,322 1.15％ 

108 1,105,642 11,647 1.06％ 1,730,244 23,558 1.38％ 

109 1,116,731 11,089 1.00％ 1,755,563 25,319 1.46％ 

110 1,136,403 19,672 1.76％ 1,784,226 28,663 1.63％ 

111 1,155,098 18,675 1.64％ 1,810,594 26,368 1.48％ 

112 1,173,152 21,275 1.84％ 1,845,459 34,865 1.93％ 

113 1,193,681 17,308 1.47％ 1,876,062 30,603 1.66％ 

平均   1.85％   0.58％ 

近五年平均   1.54％   1.63％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查詢網。 

 

4.擴廠後對周邊交通服務水準影響分析 

計畫區附近路段目前上、下班時間之現況道路服務水準均為 A

級（詳表 5-12、圖 5-9），依據自然成長交通量及台茂擴廠衍生交通

量推估民國 117 年路段服務水準（詳表 5-22、表 5-23）。經由推估

分析可知，計畫區周邊路段服務水準以 V/C 值評估在擴廠前、擴廠

後道路服務水準皆維持 A 級；若以旅行速率評估，擴廠前、擴廠後

道路服務水準皆維持 B 級。是故，台茂擴廠開發對周邊交通衝擊尚

屬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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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擴廠前後道路服務水準(V/C)分析表 

路段 
名稱 

時

段 
方

向 

容量 C 
(pcu/hr) 

擴廠前 擴廠後(117 年) 

尖峰流量

V(pcu/hr)a 
V/C 

服

務

水

準 

尖峰流量 V(pcu/hr) 

V/C 

服

務

水

準 

自

然 
成

長 
b 

本案

開發

衍生 
c 

合計 
a+b+c 

王福

街 
(工廠

大門-
興和

路) 

晨

峰 

往

東 600 68 0.11 A 4 19 91 0.15 A 

往

西 
600 96 0.16 A 16 0 112 0.19 A 

昏

峰 

往

東 
600 113 0.19 A 7 0 120 0.20 A 

往

西 600 52 0.09 A 3 13 68 0.11 A 

資料來源：本計畫推估。 

 

表 5-23 擴廠前後道路服務水準(旅行速率)分析表 

路名 
時

間 

位置 
(介於) 

路段 
長度 

(公尺) 

方

向 

擴廠前 擴廠後(117 年) 

平均旅

行速率 
(Km/hr) 

服務 
水準 

平均旅行

速率 
(Km/hr) 
註 1 

服務 
水準 

王福街 
晨

峰 

興和路

以東至

台茂原

廠區前 

370 

往

東 
19.9 B 19.89 B 

往

西 
19.1 B 19.09 B 

註 1：係運用速率與流量關係式推估擴廠周邊道路之旅行速率。 

註 2：  
其中 S0、n、a 之參數值依據台北都會區整體運輸規劃基本資料之調查與驗校(二)第一冊研究報告

（民國 90 年）之各車種在不同路型下之速率--流量關係式參數校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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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市防災計畫 

本計畫針對防救災路線、防災設施與避難場所，以及防火區劃進行防

災規劃。 

（一） 防救災動線 

1. 主要防救災動線 

為提高計畫區防救災功能，將台茂原廠區西側之進出動線，規

劃為主要防救災通道，本通道應隨時保持暢通，並避免障礙物設

置，以順利連結計畫區外道路，作為災害發生時消防車輛及運送物

資使用（詳圖 5-12 防救災及緊急避難規劃示意圖）。 

2. 第二條緊急避難動線 

計畫區北側臨接現有巷道、東側現有巷道規劃為第二條緊急避

難通路，可供消防車輛進入廠區救災使用，行經路線不設置停車

位、保持通暢，以保持救災時進出便利。 

 

（二） 防災設施與避難場所 

1. 防救災指揮中心 

以台茂原廠區之辦公室作為防救災指揮中心，協助統籌災害預

警及救援工作（詳圖 5-13 規劃防災設施及避難場所規劃示意圖）。 

2. 臨時避難空間 

將擴廠範圍之大面積法定空地、公共設施（公園用地、綠地用

地）規劃為防災避難空間，供作臨時性避難場所使用。 

3. 人員疏散及逃生方向 

辦公室、管理室與廠房出入口均鄰接主要防救災動線，當災害

發生時，可有效將工作人員疏散至開放空間、周圍空曠地區。廠區

應於固定時間進行防災演練，促進災害發生時之人員逃生與應變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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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防火區劃 

1. 建築物（廠房）防火區劃 

未來於請領建造執照時，應依建築技術規則之相關規定進行建

築物（廠房）防火區劃設計施作。 

2. 火災延燒防止帶 

將計畫區內開放空間（公園用地、綠地用地）、法定空地等，

規劃為火災延燒防止帶，以阻絕火勢漫延，維護廠區內外之公共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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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本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如下： 

（一） 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條及同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 49條
規定訂定之。 

（二） 乙種工業區依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相關規定管制。 

（三） 乙種工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70％，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四） 乙種工業區臨接農業區處至少退縮 1.5 公尺作為綠地開放空間使

用，退縮空間可計入法定空地。 

（五） 乙種工業區建築基地內法定空地應留設面積 1/2以上栽植花草樹

木予以綠化。 

（六） 乙種工業區內禁止設置樹立廣告物。 

（七） 其餘未規定事項，適用「臺中市大肚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之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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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事業及財務計畫 
一、事業計畫 

本計畫由台茂自行負擔公共設施之開發經費，並且自行興建公共設

施、及其管理、維護等事宜。本計畫開發項目及實施進度，分析內容如下。 

（一） 開發項目 

開發項目包含公共設施用地（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停車場

用地）、新建廠房等。 

 

（二） 實施進度 

本計畫變更後由申請人自行開發，開發期限訂於細部計畫發布

實施起三年內，開闢完成公共設施之興闢及取得建築執照，並於取

得建築執照後五年內開發建築完成。前述期限如需延長，應報請臺

中市政府核准。並且，在完成公共設施用地捐贈之移轉登記後，使

得依法申領建造執照。 

未能依期限開發者，經臺中市政府查明，應依法定程序恢復原

使用分區。上述時程必要得敘明理由向臺中市政府申請展延，展延

次數不得超過一次，展延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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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計畫 

本計畫之公共設施用地開闢經費共需 981 萬元整，需在細部計畫發布

實施後三年內開闢完成，並且由台茂自行籌措經費開闢（詳表 6-1 事業及

財務計畫表）。 

 

表 6-1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公共設

施項目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完成

期限 
經費

來源 
徵

購 

區

段

徵

收 

市

地

重

劃 

其

它 

土地徵

購及地

上物補

償費 

整 
地 
費 

工 
程 
費 

合計 

公園用

地 
0.4013    ۷  241 642 883 台茂

寬騰

生技

股份

有限

公司 

計畫

發布

實施

後三

年內 

台茂

寬騰

生技

股份

有限

公司 
綠地用

地 
0.0446    ۷  27 71 98 

註 1：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際測量分割面積為準。 

註 2：表列之預計開發經費及完成期限，視本計畫辦理時程酌予調整。 

 

三、回饋內容 

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規定，經各級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需與臺中市政府簽訂協議書，並將協議書內容納入計畫書，

規劃計畫面積 30％為公共設施用地做為回饋（1.4863 公頃✕30％=0.4459 公

頃）。台茂無償捐贈 0.4459 公頃之公共設施用地於臺中市政府，並由台茂自

行籌措經費、興建開闢、管理、維護等事宜（詳附件七 土地變更、捐贈

公設用地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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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件一 公司設立登記資料 

附件二 核准擴廠相關函文 

附件三 台茂原廠區範圍：地籍圖、土地登記簿謄本 

附件四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附件五 國有基地租賃契約書 

附件六 擴廠範圍：地籍圖、土地登記簿謄本 

附件七 土地變更、捐贈公設用地同意書 

附件八 建築線指定成果 

附件九 環境敏感地查詢結果 

附件十 座談會會議紀錄（1130919） 

附件十一 免實施環評函文（1131111） 

附件十二 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檢

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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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王］
檔 號．

保存年限：

經濟部 函

11111111111111111 11111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11111 11111 11111111 
432 
臺中市大肚區王福街1號

機關地址： 106臺北市信義路三段41-3號
聯綹人：黃約詩
聯絡電語：02-27541255 分機2637
電子郵件：sshwang2@ida.gov.tw
傳真：

受文者：台茂寬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i`

裝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6 月'al3日
` ` 

發文字號：經授產字第 1l351Oto360鶿 '\\ 

速別：普通件 '` ̀  

` 
t, ．,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擴廠計畫書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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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主旨：有關貴公司委由承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依 「 都市計畫工業

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相關規定，申請將臺中市大肚
區興和段473 、 490-1 、 497 、 647及649!也號等5 筆土地變更

為乙種工業區一案，復請查照。

碌
說明：

一 、 依據本部產業發展署案陳承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113年5月
31 日承新台茂字第1130531號函辦理。

二 、 依貴公司來文擴廠計畫書所述，本案擴廠係為增加農業產
品生產線共3條（包含液態肥料增加2條及有機肥料增加 1

條），預計可增加年產量約 203 萬公斤；經本部產業钅紊展
署審視貴公司估算內容，平均每公頃年產值可達2億以
上。

三 、 承上，本案用於計畫之原廠土地面積及申請變更毗鄰土地

面積倘與實際相符，尚符合旨揭處理原則第2點第1款「附
加產值高之投資事業」認定標準。惟有關擴建及都市計畫
變更審議亻系屬地方政府及內政部之權責，爰請貴公司逕依 矗鬥］

第1頁，共2頁

附件二　核准擴廠相關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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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三］

1111111 1111111111 11111 1111111111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11111111 

經濟部 函

檔 號：

係存年限：

機間地址：106臺北市信義路三段41-3號
聯絡人：黃約詩

432 

聯絡電語：02-27541255 分機2637
電子郵件：sshwang2@ida.gov.tw
傳真：

臺中市大肚區王田里王福街1號

受文者：台茂亢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裝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6 月 27日

訂

線

發文字號：經授產字第 1135101138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貴公司委由承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依 「 都市計畫工業

說明：

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申請將臺中市大肚區興和段
473 、490-1 、497及烏日區便行段647 、649 等5筆地號土地
變更為乙種工業區一案，本部更正如說明二，靖查照 。

一 、依據本部產業發展署案陳承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113年 5 月
31日承新台茂字第 1130531號函辦理 。

二、查貴公司申請旨揭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一案，本部前於
113年 6 月 13日經授產字第 11351010360號函（諒達）函復
在案， 另更正本部上開函文主旨內容為：仁．申請將臺中
市大肚區興和段473、490-1 、497及烏日區便行段647 、649

等5筆地號土地變更為乙種工業區… 」 。

正本：台茂寬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內政部丶臺中市政府

.. 公出

政務次長陳正祺代行
第1頁，共1頁

附件二　核准擴廠相關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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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副 本

發文方式：紙本郵寄

檔 號：

係存年限：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函

432 

臺中市大肚區王田里王福街1號

地址：407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
惠中樓5樓

承辦人：蔡文婷
電語：0牛22289111#31263

傳真：04-22218292

電子信箱：a04 l 3@taich ung. gov. tw 

受文者：台茂亢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田廠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7 月 15日
發文字號：中市經工字第 113004174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四

主旨：有關台茂亢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王田廠擬 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1 項第 3 款」規定，申請將本市大肚區興和段473 、

490-1 、 497地號及烏日區便行段647 、 649地號，共5 筆土地』

變更為乙種工業區一案，查本案係都市計畫變更，請貴局依

規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 、 依據承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113 年 7 月 2 日承新台茂字第

1130702號函檢送台茂寬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王田廠（下稱

台茂公司王田廠）申請書件辦理。

二 、 查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下稱處理原則）

第5點規定辦理程序： 「 （一）申請人提出申請時，除僅增

設污染防治設備者，應徵得直轄市 、 縣（市）政府同意外，

應先提具擴建計畫（含鄰近工業區土地使用狀況）經經濟部

審查核准。經徵得同意或審查核准後，內政部同意依都市計

畫法第27條第1項第3款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二）申請

人應檢具變更都市計畫書圖及土地使用同意變更證明文件，

送由各該都市計畫擬定機關查核無誤後，依都市計畫法定程

序辦理。」，先予敘明。

三 、 次查，台茂公司王田廠業經經濟部113年6 月 13日經授產字第

第1頁，共2頁

附件二 核准擴廠相關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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